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⾈⼭市定海区公路与运输管理中⼼章程
（修订）

第⼀章 总则

第⼀条 为建⽴健全现代治理机制，规范单位运⾏与管理，

推动⾼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机构

编制⼯作条例》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⾏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

和《浙江省事业单位章程管理暂⾏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单

位实际，制定本章程。

第⼆条 本单位名称为⾈⼭市定海区公路与运输管理中

⼼。

⾈⼭市定海区公路与运输管理中⼼（以下简称公运中⼼）

住所为⾈⼭市定海区盐仓街道建胜路 1号。

第三条 公运中⼼是经中共⾈⼭市定海区委机构编制委员

会办公室批准，由⾈⼭市定海区交通运输局举办的公益⼀类事

业单位。

第四条 公运中⼼经费来源为财政全额补助，开办资⾦ 10

万元，由⾈⼭市定海区交通运输局出资。

第五条 公运中⼼宗旨：负责全区公路、道路运输、⽔路

客运的专项规划编制、安全应急管理、市场运⾏监测、⾏业管

理等辅助⼯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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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公运中⼼业务范围：

（⼀）承担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及公路、道路运输、交

通物流、站场枢纽以及⽔路客运等专项规划编制的辅助⼯作。

（⼆）承担全区公路、道路运输、⽔路客运及其辅助业（含

客运站）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的辅助⼯作。承担全区公路⽣命

防护⼯程。开展公路、道路运输和⽔路客运交通战备的辅助⼯

作。

（三）承担全区公路养护⾏业管理和国省道公路⼤中修养

护⼯程的技术审查、⼯程交（竣）⼯验收的辅助⼯作。协助收

费公路和农村公路养护管理、国省道公路和桥梁、隧道等结构

物安全运⾏⼯作。

（四）承担公路、道路运输、⽔路客运及其辅助业（含客

运站）信⽤体系建设和服务质量监测、评估⼯作。承担道路运

输、⽔路客运市场运⾏监测的辅助⼯作。

（五）承担公共交通、道路旅客运输、道路货物运输（含

危险品运输）、道路客货运站场、汽⻋租赁、机动⻋维修、营

运⻋辆综合性能检测、机动⻋驾驶员培训等道路运输⾏业管理

的辅助职能。承担⽔路客运及其辅助业（含客运站）⾏业管理

的辅助职能。承担企业⾃备交通船管理的辅助职能。

（六）承担⾏业转型升级、城乡客运⼀体化、公交优先发

展战略的推进⼯作。协助指导道路运输和⽔路客运从业⼈员队

伍建设⼯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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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承担路⽹运⾏监测和服务保障⼯作。承担标志标线

管理、指路体系建设的辅助⼯作。承担路⽹运⾏监控和 ETC发

展⼯作。协助推进路域环境管理、收费公路收费管理和服务区

管理的辅助⼯作。

（⼋）承担公路、道路运输、⽔路客运⽣态环保、信息化

和数字化建设，以及智慧公路、智慧⽔路客运等智慧运输体系

建设的辅助⼯作。

（九）承担公路、道路运输及⽔路客运⾏业发展研究、引

导与规范⼯作。

（⼗）承担交通运输⾏政审批的辅助职能。

（⼗⼀）完成区交通运输局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第七条 公运中⼼登记管理机关为⾈⼭市定海区事业单位

登记管理局。

第⼆章 权利义务

第⼋条 公运中⼼的权利与义务：

坚决遵守法律法规、机构编制规定及本章程规定，维护国

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坚持公益性，践⾏登记的宗旨，在登

记的业务范围内从事活动，实施内部管理，不受任何机关、团

体、个⼈侵犯或⾮法⼲涉。

第九条 ⾈⼭市定海区交通运输局(举办单位)的权利：

（⼀）提出公运中⼼的宗旨和业务范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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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⼆）按照有关程序任免公运中⼼主任、副主任；

（三）审核公运中⼼章程草案及章程修改草案；

（四）监督公运中⼼公益性表现和履职情况；

（五）履⾏法律法规及其他规定明确的职责。

⾈⼭市定海区交通运输局(举办单位)的义务：

（⼀）⽀持公运中⼼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本章程履⾏

职能，制⽌或者排除侵害或妨碍公运中⼼⾏使⾃主权的⾏为；

（⼆）为公运中⼼提供必备的保障条件和必要的政策⽀持；

（三）维护公运中⼼合法权益，⽀持与引导公运中⼼发展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等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
第⼗条 职⼯的权利：

（⼀）根据⼯作职责开展⼯作，合理使⽤公共资源，依法

依规依约定获得薪酬及其他待遇；

（⼆）公平获得职业发展机会，⼯作业绩、个⼈表现等⽅

⾯获得公正评价，公平获得奖励、荣誉；

（三）知悉公运中⼼改⾰、建设和发展以及涉及切身利益

的重⼤事项，通过参与⺠主管理和监督，提出相关意⻅和建议；

（四）对职务、职称、薪酬、评优评先、纪律处分等表达

异议，提出申诉；

（五）法律法规及约定的其他权利。

职⼯的义务：

（⼀）遵守宪法、法律法规和公运中⼼各项制度规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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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⼆）践⾏公运中⼼宗旨，维护公运中⼼利益；

（三）履⾏岗位职责，提⾼业务本领，坚守职业道德；

（四）法律法规规定及约定的其他义务。

第三章 组织机构和运⾏管理

第⼗⼀条 公运中⼼党⽀部由中共⾈⼭市定海区交通运输

局直属机关委员会管理，中⼼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

战⽃堡垒，是党的全部⼯作和战⽃⼒的基础，担负直接教育党

员、管理党员、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、宣传群众、凝聚群众、

服务群众的职责。

第⼗⼆条 公运中⼼党⽀部认真贯彻党的路线⽅针政策，

紧密围绕公运中⼼⼯作，全⾯推进党的政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

组织建设、作⻛建设、纪律建设，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，深⼊

推进反腐败⽃争，不断提⾼党的建设质量，发扬党内⺠主，加

强党内监督，坚持党要管党、全⾯从严治党，充分发挥党的政

治优势、思想优势、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，服务⼈

才成⻓，促进事业发展，保证监督改⾰发展正确⽅向，参与重

要决策。

第⼗三条 公运中⼼党⽀部发现本单位决策及运⾏中偏离

改⾰发展正确⽅向的，及时予以制⽌纠正。经制⽌纠正⽆效的，

公运中⼼党⽀部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。

第⼗四条 公运中⼼为党组织活动提供必要条件，保障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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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场所和活动经费。

第四章 管理层

第⼗五条 公运中⼼设主任 1名，副主任 3名。主任是中

⼼运⾏的第⼀⾏政责任⼈，主持公益服务、⾏政管理⼯作。副

主任协助主任分管相关⼯作。

第⼗六条 中⼼领导⼲部在核定的职数内，由⾈⼭市定海

区交通运输局按照权限，根据⼯作需要和领导班⼦建设实际，

严格依照相关规定选拔任⽤。

第⼗七条 完善中⼼领导班⼦的监督约束机制，构建严密

有效的监督体系，发挥党内监督、⺠主监督、法律监督、审计

监督和舆论监督等作⽤，督促领导⼲部认真履职尽责，依法依

规办事，保持清正廉洁。

第⼗⼋条 公运中⼼主任、副主任实⾏年度考核，接受⾈

⼭市定海区交通运输局的考核和单位职⼯的评议。考核评价以

⼲事创业为导向，注重⼯作实绩。

第⼗九条 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⽤⼈标准，贯彻⺠

主、公开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公运中⼼⼯作⼈员实⾏公开招

聘制度，推⾏岗位管理制度，按需设岗、按岗聘⽤、合同管理。

第⼆⼗条 公运中⼼实⾏信息公开制度，通过书⾯、⽹络

等多种⽅式公开信息，接受全体职⼯和有关⽅⾯的监督。服务

内容、服务规范⻓期向社会公开。年度⼯作⽬标任务和阶段性

⼯作进展定期向社会公开。重⼤问题决策、重要⼲部任免、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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⼤项⽬投资决策、⼤额资⾦使⽤不定期在单位内部通报。

第五章 资产管理和使⽤

第⼆⼗⼀条 公运中⼼⽇常经费来源财政拨款收⼊。

第⼆⼗⼆条 公运中⼼实施全⾯预算管理，建⽴健全预算

管理制度，强化成本核算与控制。

第⼆⼗三条 公运中⼼依照相关财经法律法规和制度，结

合单位宗旨，制定内部控制制度等；遵照相关财务会计管理制

度，依法进⾏会计核算，实⾏财务监督；保证会计资料合法、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第⼆⼗四条 公运中⼼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⼈员。会

计不得兼出纳。会计⼈员调动⼯作或离职时，必须与接管⼈员

办清交接⼿续。

第⼆⼗五条 公运中⼼的资产管理执⾏国家有关规定，任

何单位、个⼈不得侵占、私分和挪⽤，并接受⾈⼭市定海区交

通运输局和审计部⻔的监督。

第⼆⼗六条 公运中⼼⼯作⼈员⼯资、保险、福利待遇按

照国家、省和市有关规定执⾏。

第六章 章程制订和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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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⼆⼗七条 公运中⼼按照如下程序制订和修改章程：

（⼀）成⽴章程制订(修订)⼯作⼩组，起草章程（草案），

⼴泛征求单位职⼯意⻅，形成章程的制订(修订)意⻅。

（⼆）章程（草案）经内部公示听取意⻅建议后，提请⾈

⼭市定海区交通运输局审查。

（三）章程报⾈⼭市定海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准。

（四）核准通过后正式发布，向单位内部和社会公开。

第⼆⼗⼋条 公运中⼼有下列情形之⼀的，应当修改章程:

（⼀）章程规定的事项与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不符的；

（⼆）章程内容与机构编制事项、依法核准的法⼈登记事

项不⼀致的；

（三）章程违反国家、省章程管理规定的；

（四）章程内容与服务对象利益或者职⼯整体利益不符或

有明显冲突的；

（五）其他需要修改的情形。

第七章 终⽌程序和终⽌后资产的处理办法

第⼆⼗九条 中⼼因宗旨业务范围发⽣变动、事业公益属

性改变、机构撤并等情形需终⽌的，经⾈⼭市定海区交通运输

局和中共⾈⼭市定海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查同意，向

⾈⼭市定海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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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⼗条 公运中⼼终⽌后的剩余财产，在⾈⼭市定海区

交通运输局和审计等有关部⻔的监督下，按照法律、法规相关

规定处理。

第⼋章 附则

第三⼗⼀条 本章程是公运中⼼组织规程和办事规则的基

本规范。公运中⼼依据本章程制定完善相关规章制度，按照本

章程实施管理。公运中⼼规章制度有关规定，凡与本章程不⼀

致的，以本章程为准。

本章程未尽事宜，依照法律法规及国家、省有关规定办理。

第三⼗⼆条 本章程由⾈⼭市定海区公路与运输管理中⼼

负责解释。

第三⼗三条 本章程⾃登记管理机关核准之⽇起⽣效。


